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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对东南亚经贸战略的

调整及其前景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王 勤

自去年 7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以来 ,

台湾当局调整了对东南亚的经贸战略 ,推出

了第二次“南向政策” 。在金融危机和“南向

政策”的影响下 ,台湾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发

展的前景引人关注 。

一 、台湾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现状

历史上 ,台湾与东南亚有着密切的经贸

往来 。早在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台湾厂商

就在马来西亚和泰国投资设厂 。不过 ,台湾

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则是在 80年

代中期以后 ,尤其是 1987年台湾放宽外汇

管制后 。

80年代中期以来 ,台湾对东南亚的经

贸往来以直接投资为主导。随着台湾对东南

亚投资的消长变化 ,这一时期双边经贸关系

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 ～ 1991

年),台湾资本大量涌入东南亚国家 ,先是集

中在泰国 ,后扩展至马来西亚 、印尼以及越

南 。这一时期 ,台湾在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

资累计达 83.71 亿美元 , 年均投资额为

16.74亿美元 ,台湾迅速跃居这些国家吸收

外资排行榜的前列 。同时 ,双边贸易额从

51.65 亿美元增至 127.8亿美元 ,增长 1.5

倍 。第二阶段(1992 ～ 1993年),由于台湾资

本转向祖国大陆 ,它们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

骤然下降 。这两年累计投资额为 25.83亿美

元 ,年均为 12.92亿美元 。双边贸易在前几

年投资带动下仍迅速扩大 ,从 146.15亿美

元增至 163.07亿美元 。第三阶段(1994 年

起),台湾当局正式实施“南向政策” ,以推动

东南亚经贸往来来遏制两岸关系迅速发展

的态势 。台湾当局高层人士频繁访问东南亚

国家 ,同时每年邀请约 300位东南亚官员和

议员访台。双边签署多项经贸合作和投资保

障协定 ,官方和民间的经贸会议定期举行 。

随之 ,台湾在东南亚的投资再度掀起高潮 ,

1994 ～ 1996年累计投资额高达 128.13亿美

元 ,年均为 42.71亿美元 ,占历年来台湾在

东南亚投资总额的 40%以上 。在台湾当局推

动下兴建了越南柴同工业区 、印尼棉兰工业

区和巴淡工业区 、菲律宾苏比克湾工业区 。

到 1996年中 ,台资银行在东南亚国家设立

的分支机构已达 19家。

由于“南向政策”的政治目的并未实现 ,

台湾当局从 1997年起 ,开始重新检讨和调

整“南向政策” ,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与贸易

由此出现减缓的趋势 。去年 5月 ,台湾当局

提出“加强东南亚及澳 、新地区经贸工作纲

领” ,把“南向政策”的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展

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并把柬埔寨 、老挝 、缅

甸等新兴市场国家也包括在内。但到 7月因

台柬关系恶化 ,台湾即把柬埔寨从“南向政

策”的新兴市场名单中剔除 。同时 ,由于东南

亚一些国家积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

鼓励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 ,加上当地劳工

成本上升 ,台湾在这些国家的投资设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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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印尼、 越南官方公布的数字以美元为单位 , 马、 菲、 新、 泰官方公布的数字以当地贷币为单位 , 以当年平均
汇率换算为美元。

资料来源:印尼投资统筹委员会、 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 菲律宾投资局、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 泰国投资委员会、
越南国家投资协调委员会。

1987 ～ 1996年台湾在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印 尼 0.30 0.57 1.58 6.18 10.56 5.63 1.31 24.88 5.67 5.35

马来西来 0.47 1.47 3.74 8.72 5.72 2.28 1.34 3.89 5.77 3.08

菲律宾 0.09 1.10 1.49 1.41 0.12 0.09 0.05 2.68 0.14 0.45

新加坡 0.01 0.06 0.05 0.48 0.13 0.09 0.69 1.01 0.32 1.65

泰 国 2.99 8.50 8.66 7.65 5.73 2.91 2.10 4.75 18.11 27.41

越 南 - - - 1.09 4.84 5.30 4.04 3.65 11.49 7.83

总计 3.86 11.70 15.52 25.53 27.10 16.30 9.53 40.86 41.50 45.77

减少 , 在马来西亚还出现了 43家台资企业

因亏损而关闭的事件 。此外 , 台湾在东南

亚国家的工业区建设进展受阻 。原本由台

湾当局推动兴建的四个工业区 , 只保留了

越南和菲律宾的两个 , 对另两个工业区的

贷款则暂缓 。尤其是去年 7月东南亚国家

爆发的金融危机 , 使各国的投资经营环境

急剧恶化 , 台湾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受到

较大冲击 , 据台湾工商总会的调查 , 在与

东南亚国家有贸易往来的台商中 , 有

84.4%的台商面临营运困难 ;在东南亚国

家直接投资的台商中 , 有 76%的台商饱受

冲击 。

二 、 台湾第二次 “南向政策” 的具体

措施

台湾自 1994年实施 “南向政策” 以

来 , 实际进展并不顺利 。去年东南亚金融

危机爆发后 , 台湾当局再度推动 “南向政

策” 的实施 。这次 “南向政策” 以援助各

国度过金融危机为名 , 推出了一系列具体

政策与措施。

1.以官方性质和金融援助为主导

与 1994年台湾当局提出 “南向政策”

时主要是鼓励制造业厂商去投资的民间企

业行为不同 , 这次是针对所发生的金融危

机而以官方性质的金融援助为主导 。早在

去年 7月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 , 台湾 “中

央银行” 就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接触商议签

署金融紧急援助协定 。今年 1月 1日 , 台

湾 “副总统” 连战访问新加坡 。1月 11日

起 , 由台湾 “经建会” 主任江丙坤率领的

多达 80 余人的 “东南亚投资贸易考察

团” , 携 12亿美元低息贷款赴菲律宾 、 泰

国 、 马来西亚和印尼 。1月 12日台湾 “行

政院” 院长萧万长访问菲律宾 , 19日访问

印尼 , 4月 25日访问马来西亚 。2月台湾

当局初步订出 “支援东南亚方案” , 3月正

式推出 “加强对东南亚经贸合作行动方

案” , 其具体措施包括:(1)缓解台商的融

资困难 。台湾 “中央银行” 决定对台湾银

行每家海外分支机构提供转存款 2000万美

元 , 建议将华侨信保基金的资本额由目前

的 10亿新台币提高至 30亿新台币;(2)促

进双边贸易 。台湾输出入银行将扩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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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融资 、 海外投资和融资业务 , 并由官

方开发基金继续提供专款 , 对需经常进口

大宗农工原料的公营企业或大型私营企

业 , 可采取先付汇再取货的方式;(3)加强

和推动对东南亚投资 。设立专门机构 , 评

估各国较佳的产业部门或行业 , 进行购并

或参与投资 , 尽快与相关国家签订避免双

重课税协议;(4)增进国际金融合作 。与各

国签订 “回购协议” , 参与由亚洲开发银

行牵头的金融援助计划;(5)扩大其他双边

经贸合作 , 逐年扩大国际合作基金规模至

200亿新台币 。此外 , 台湾当局还提出 “促

进对东南亚地区出口专案输出保险” 计

划 , 由银行提供 1000亿新台币供出口厂商

对东南亚出口损失时理赔之用 。

2.鼓励台商将投资重点放在收购和兼

并东南亚当地企业上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 东南亚国家的

大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 甚至破产 。台湾

的第二次“南向政策”的重点之一 ,就是鼓励

台商收购和兼并这些当地企业 。台湾“中央

银行”曾表示将动用 12.2亿美元的外汇储

备 ,以低利率贷款方式专门支持台商收购东

南亚企业 ,并鼓励台湾金融业积极参与收购

与投资东南亚银行业 。今年 3月 ,台湾决定

成立“东南亚投资公司” ,计划筹资 200亿新

台币 ,投资东南亚国家的上市 、未上市及其

它类型的产业公司 。除了投资股市外 ,还将

进行创业投资 ,并以此为核心 ,吸引台湾的

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进行策略联盟 。随之 ,

台商开始投资于马来西亚股票市场。台湾上

市公司新燕纺织投资 468万马元收购马来

西亚辛建文公司 26%的股权。另一家台湾中

华开发机构 RHB 集团签约设立投资基金 ,

主要投资马来西亚高科技领域 。台湾的华隆

集团在马来西亚的公司已获准在吉隆坡股

票交易所挂牌上市 ,这家公司在当地已投资

35.48亿马元 ,雇员达 9500人 。

3.马来西亚成为第二次“南向政策”的

重点国家

台湾当局将马来西亚作为第二次“南向

政策”的重点国家 ,是因为在金融危机中马

来西亚政局相对平稳 ,经济复苏较快 ,双边

经贸有相当的基础 。去年 ,两地贸易额为 73

亿美元 ,台湾是马来西亚第四大贸易伙伴 ,

马来西亚是台湾第七大贸易伙伴 。目前 ,台

资在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达 80亿美元 ,台

资企业达 1500家 。其中 ,在当地股票市场上

市的公司至少有 7家 ,涉及投资额 1.33亿

美元 。台湾的中国国际商业银行 、世界华商

联合银行已在纳闽设立岸外银行分行 。金融

危机爆发后 ,台湾已在马来西亚拟定了多项

投资计划 。例如 ,国民党党营事业 、新光 、富

邦 、华新 、丽华公司等拟筹资 8000万至 1亿

美元作为东南亚投资公司的组成部分 ,投资

于马来西亚股市;台湾的宏棋电脑 、明棋电脑 、

源兴科技 、英群电子 、英业达等公司计划在马

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投资设厂;中华开发机

构与马丰隆集团合资兴建造纸厂;中钢公司与

当地的金狮集团合资设立 MEGA 钢厂等。在

新一轮的“南向政策”推动下 ,今年首季台湾在

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增加了 6.6倍。

三 、台湾第二次“南向政策”的前景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当局推动

的第二次“南向政策” ,名为援助东南亚国家

度过难关 ,实则有其政治用意 。它试图通过

重新推动业已受阻的“南向政策” ,继续维护

遏制两岸经贸关系的“戒急用忍”策略 ,极力

突破与东南亚国家的实质关系 ,以寻求国际

外交的发展空间。

近期来 , 台湾的第二次 “南向政策” 似

乎有所收获 , 但其前景并不被看好。首先 ,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解决主要依赖于国际合作

机制 , 台湾不是国际货币基(下转第 50页)

台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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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提起诉讼 ,中方当事人根据 1958年纽约

公约要求外国法院中止诉讼程序 ,依合同中

的仲裁条款进行仲裁 ,很可能遭到外国法院

的拒绝 ,因为中国仲裁法本身规定这样的

“北京仲裁条款”无效 。

第四 ,严格仲裁协议规定的做法不利于

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 ,从根本上损害中国的

利益 。上述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关于

北京条款问题的案例中 ,如果外方当事人作

为被申请人时也效仿中方当事人的做法 ,对

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出而反尔 ,以北京仲裁

条款不符合中国仲裁法的严格规定为由 ,规

避法律责任 ,中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何以能

通过仲裁方式得到保护?在国际海上运输活

动中 ,目前发达国家仍起主导作用 ,反映在

租船格式合同中 70%的租船合同指定在伦

敦仲裁 , 20%的租船合同运用纽约条款 ,其

余 10%在香港 、汉堡或北京等地仲裁 。中国

涉外仲裁机构受理的海事仲裁案数量和标

的与海洋大国应有的地位很不相称。中国涉

外仲裁机构在当前世界法律服务竞争中处

于十分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正设法努力为进

一步实现国际化 、现代化 ,在现有的仲裁规

则和审理制度中采取更为宽松 、灵活的措施

以吸引更多的外方当事人到中国仲裁;另一

方面现行的仲裁法却要求向国内仲裁靠拢 ,

司法保护力度也在往后退缩 ,逐步统一到国

内仲裁机构组建初期所需适用的严格规定

标准方面 。因此 ,严格的仲裁协议的规定对

中国仲裁事业是弊大于利。

中国仲裁法在仲裁协议方面的从严规

定始于立法者强调改变国内行政仲裁落后

现状之初衷 ,却忽视国际惯例和我国 40年

涉外仲裁的成功经验 ,从而出现了“北京仲

裁条款”无效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

涉外仲裁事业的发展 ,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

不足之处 ,此问题已引起经贸法律界众多人

士的关注和忧虑 。如果仲裁法近期不能对上

述问题做出修改 ,那么仲裁法实施细则或有

关司法解释也应及时对此问题采取适当的

补救措施 。在仲裁协议有效的问题上采取从

宽原则 ,才是改变目前中国涉外仲裁窘境的

上策 。

(责任编辑 毕华鸾)

(上接第 53页)金组织的成员 ,实际难以插

手 。从金融危机爆发开始 ,台湾当局就试图

参与进行金融援助 ,但未见成效 。各国金融

危机的解决 ,主要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援助和监督 ,依靠这些国家实施的经济改

革与开放 ,以及相关国际银行与这些国家的

债务重组 ,台湾在其中难有作为 。其次 ,台湾

的二次“南向政策”已引起岛内各方质疑 。台

湾工商界批评当局无视东南亚政经情势动

荡 ,在外资纷纷撤离之际 ,要台商冒风险投

资 ,投资风险甚高 。台塑企业董事长王永庆

抨击“南向政策” ,指出台商到东南亚投资肯

定是得不偿失 。岛内舆论界和学术界指出 ,

台湾当局力图使东南亚国家接受台援以换

取政治回报 ,实为一厢情愿 。就连台湾一些

政坛人士也对当局的一意孤行表示不满 。第

三 ,东南亚国家政府接受台援主要看重经济

利益 , 而不会轻意改变与台湾的非官方关

系。

不过 ,尽管台湾的第二次“南向政策”难

有太大作为 ,但它对台湾与东南亚 、东南亚

与中国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仍会产生

一定的影响。对此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 ,采取

对策 。

(责任编辑 毕华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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